附件1：
超过最长学习年限告知书
           学院第        号

           同学（学号：               ）：

经核实，你已达到《吉首大学本科生学籍管理规定（2025年修订）》（吉大发〔2025〕43号）中规定的最长学习年限，如果不能毕业，学校将根据相关管理规定作出退学处理。
《吉首大学本科生学籍管理规定》：学生应在学校规定的修业年限内，根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要求，修满规定的学分。标准学制为 4 年的本科生，允许其在 3—6 年(含休学、保留学籍时间，应征入伍和创新创业时间除外)内修满规定的总学分；标准学制为 5 年的本科生，允许其在 4—7 年(含休学、保留学籍时间，应征入伍和创新创业时间除外)内修满规定的总学分。    
    特此告知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生本人签名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              学院分管领导签名（学院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本告知书正本交教务处学籍科（不含存根），存根学院存档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超过最长学习年限告知书(存根)
                    学院第      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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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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